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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，未來中國農產也能來台過水，掛上台灣商標，再賣到日本或其他國家，打擊我國農業

。若農委會未能提出完善之管控機制，自不應允許中資流入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八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國人繳納所得稅的扣除額項目，未提供年

金與長期照護保險租稅優惠，不符台灣高齡化社會的趨勢，而且

大法官會議 701 號解釋，對財政部「醫藥費用」的減稅範圍，做

出違憲決議，有鑑於所得稅法的扣除額和項目，已實行多年，有

許多不符時宜之處，像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，爰建議財政部儘速

全面檢討所得稅法的扣除機制，檢視項目合理性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因應台灣邁入高齡社會的趨勢，關於年金與長期照護等保險支出，應獨立為所得稅扣除額

，享有減稅優惠，藉此提高民眾自行購買保險商品的意願，分攤未來國家提供老年照護的

財政負擔。 

二、除此之外，7 月 6 日大法官會議 701 號解釋，針對現行稅法醫療費用准由納稅人列舉扣除的

減稅範圍，不包含支付給非健保指定醫院的醫藥費，做出違憲的決議。這號解釋推翻稅法

長年對「醫藥費用」的侷限規定，財政部必須就醫藥費用減稅範圍，做出更開放性的核認

決定。 

三、所得稅法的扣除額和項目，已實行多年，有許多不符時宜之處，例如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

27 萬元免稅額度，訂定當年金融機構 1 年期定存利率水準是 8%，如今已不到 2%，換算存

款需達 1,300 萬元以上，才會撐破 27 萬元免稅額度；反觀受薪者每人 10.4 萬元薪資特別扣

除額，只有儲扣額的四成，年薪超過 10.4 萬元就有被課稅的可能。兩相比較，扣除額提供

勤勞所得的減稅協助，明顯不足。 

四、基於上述幾點理由，本席建議財政部儘速全面檢討所得稅法的扣除機制，檢視項目合理性

，以符未來社會需求。 

（九）本院馬委員文君，有鑑於時序進入立冬，為防範合歡山、玉山等

兩處高山地區下雪、路面結冰，造成天然災害或重大事故發生，

建請國防部近期支援裝甲車輛並預置救災兵力進駐合歡山、玉山

等高山區域，就近協助高山地區受困遊客撤離，以及傷患、物資

運送任務需要，以期彰顯國軍愛民優良軍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
